
 

交通類：案件編號 61 

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
「停管處補助設置供公共使用自行車停放架」作業流程圖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劃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1. 

1.1 

1.2 0.5 日 

1.3 

1.4 

 
 

 

 

2.  

2.1 

 

 

 

 

3. 

3.1 45 日 

4 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(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52.5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 

 

 

 

1.申請設置自行車停放架 

3.1維持現況 

 

4.列入年度採購案施作 

 

2.1維持現況 

審查通過 

1.4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線

上申請或網路下載申請表填寫申請表，並

出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

寄至本處 

 

1.3以公文、傳真、電子郵件

或電話向停管處提出設置需求 

1.1各級學校及 

行政機關 

 

2.案件審查 

審查未通過 

3.現場會勘

設置方式 

會勘未達成

共識 

會勘達成共

識 

1.2民間團體 

  7 日 




